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事业发展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C305020100914 项目副码 050441

项目名称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0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160299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2,00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2,00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8772024933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玉溪市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填报人员 赵黎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玉溪市红塔区迎春街36号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秦家平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8772024933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31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1300949351@qq.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32号)和《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玉发﹝2016﹞12号)精神，据玉红发【2017】36号文件中共《玉溪市红塔
区委、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在2017—2020年期间，每年度安排区
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务
、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记、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对
社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品政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备任务的，财政应给予补贴。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按照玉红发【2017】36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第十九条大力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在2017—2020年期间，每年度安排区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按照有关规定落实
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务、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记、社有企业职工社工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供销
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对社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品政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备任务的，财政
应给予补贴。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完整、规模
优势更加明显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建好一批为民服务的村级经营实体店，巩固提升好社有企
业，培育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合作社，探索建立建立一套好的机制，建设一支开拓创新、善于担
当的好团队，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农民等。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完整、规模
优势更加明显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建好一批为民服务的村级经营实体店，巩固提升好社有企
业，培育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合作社，探索建立建立一套好的机制，建设一支开拓创新、善于担
当的好团队，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对已经出台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加大力度确保落实到位。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每年度安排区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
账、金融债务、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记、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
精准扶贫，对社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品政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备任务的，财政应给予补贴。具体具体
实施内容：1、构建安全畅通的农业生产资料服务网络；2、构建快捷便利的生活资料经营服务网络；3、构建城乡畅
通的农副产品双向服务网络；4、构建精准灵敏的农村现代流通信息服务网络；5、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
6、巩固社有资本，发展惠农合作服务；7、扩大对外投资贸易规模；8、发挥农业龙头企业优势，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9、大力推进供销社基层社建设；10、进一步巩固提升和创新发展农民合作社；11、打造功能齐全方便群众的综合
服务社；12、开展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13、构建联合社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14、创新联合社治理结构；15、构建
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16、理顺联合社与社有企业的关系；17、设立供销合作社合作发展基金；18、落实领
导责任；19、大力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20、加强供销合作社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有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红塔区供销社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单位组织机构为主任、书记、副主任共4名领导班子，下设办公室、人事股、
财会股、经济发展股、业务指导股。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红塔区供销社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严格把控资金费用的开支。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为了进一步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确保各项资产的安全有效使用、资金的安全运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保障本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的合法合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制定了红塔区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单位内控机制。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单位财务制度健全。本部门已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遵照制度开展工作，组建了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已形成由内
控领导小组领导，财会股牵头，办公室、人事股、业务科室的协助配合的内部控制工作协调机制。每年按照区级财政
要求上报内部控制报告。在日常开展工作中均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包括收支业务的分权、岗位职责的划分、
领导审批制度等方面。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20

1、构建安全畅通的农业生产资料服务网络；2、构
建快捷便利的生活资料经营服务网络；3、构建城
乡畅通的农副产品双向服务网络；4、构建精准灵
敏的农村现代流通信息服务网络；5、加快发展电
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6、巩固社有资本，发展惠
农合作服务；7、扩大对外投资贸易规模；8、发挥
农业龙头企业优势，带动贫困地区发展；9、大力
推进供销社基层社建设；10、进一步巩固提升和创
新发展农民合作社；11、打造功能齐全方便群众的
综合服务社；12、开展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13、
构建联合社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14、创新联合社
治理结构；15、构建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
；16、理顺联合社与社有企业的关系；17、设立供
销合作社合作发展基金；18、落实领导责任；19、
大力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20、加强供销合作
社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 0.8 % 定量指标 项目实施方案、资金支付记录

指标值应为相对值（百分比），
指标等于及时拨付款项金额/计划
拨付款项金额，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销售增长率 >= 0.04 % 定量指标 财务报表

指标值应为相对值（百分比），
指标等于本期销售总额/上期销售
总额-1，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对经
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此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
出指标时非必须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
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对象满意度 >= 0.9 % 定量指标 抽样调查问卷

指标值应为相对值（百分比），
指标等于抽样满意达标人数/抽样
总人数，用以反映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对该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元

）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2,000,000.00 2,000,000.00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其他 其他 312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507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2,000,000.00 1.00 2,000,000.00 2,000,000.00
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配套资金，为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的决定》(中发
﹝2015﹞11号)、《中
共云南省委、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实施意见》(云发
﹝2015﹞32号)和《中
共玉溪市委、玉溪市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实施意见》(玉发
﹝2016﹞12号)精神，
结合红塔区实际，在
2017—2020年期间，
每年度安排区级财政
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配套资金，按照有关
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
作社财务挂账、金融
债务、土地和房屋资
产确权登记、社有企
业职工社会保障等历
史遗留问题，支持供
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
坚、精准扶贫，对社
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
、大宗农产品政策性
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
备任务的，财政应给
予补贴。

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配套资金，为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的决定》(中发
﹝2015﹞11号)、《中共
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云
发﹝2015﹞32号)和《中
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玉发﹝2016﹞12号)精神
，结合红塔区实际，在
2017—2020年期间，每年
度安排区级财政资金200
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配套资金，按照
有关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
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务
、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
记、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
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
供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
、精准扶贫，对社有企业
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
品政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
方储备任务的，财政应给
予补贴。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8.00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中共
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32号)和《中共玉溪
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的实施意见》(玉发﹝2016﹞12号)精神，据玉红发【
2017】36号文件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玉溪市红塔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提出在2017—2020年期间，每年度安排区级财政
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
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
务、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记、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
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
精准扶贫，对社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品政
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备任务的，财政应给予补贴
。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6.00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
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
完整、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
力军和综合平台，建好一批为民服务的村级经营实体
店，巩固提升好社有企业，培育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
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合作社，探索建立建立一套好的
机制，建设一支开拓创新、善于担当的好团队，成为
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
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
挥积极作用。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6.00
简述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
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
完整、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
力军和综合平台，建好一批为民服务的村级经营实体
店，巩固提升好社有企业，培育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
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合作社，探索建立建立一套好的
机制，建设一支开拓创新、善于担当的好团队，成为
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
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
挥积极作用。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3.00
简述

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农民等。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10.00 6.00

无项目实施方案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对已经出台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
梳理，加大力度确保落实到位。每年度安排区级财政
资金200万元作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配套资金，
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
务、土地和房屋资产确权登记、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
障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扶贫攻坚、
精准扶贫，对社有企业承担农资商品、大宗农产品政
策性收储等国家和地方储备任务的，财政应给予补贴
。具体具体实施内容：1、构建安全畅通的农业生产资
料服务网络；2、构建快捷便利的生活资料经营服务网
络；3、构建城乡畅通的农副产品双向服务网络；4、
构建精准灵敏的农村现代流通信息服务网络；5、加快
发展电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6、巩固社有资本，发展
惠农合作服务；7、扩大对外投资贸易规模；8、发挥
农业龙头企业优势，带动贫困地区发展；9、大力推进
供销社基层社建设；10、进一步巩固提升和创新发展
农民合作社；11、打造功能齐全方便群众的综合服务
社；12、开展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13、构建联合社
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14、创新联合社治理结构；15
、构建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16、理顺联合
社与社有企业的关系；17、设立供销合作社合作发展
基金；18、落实领导责任；19、大力支持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20、加强供销合作社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
建设。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8.00 6.00

简述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再简述项目绩效指标对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作用，进而简述项目目标的完成对于部门整体目标完成的作用，表达相符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8分）

简述

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
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必须从完善城乡流通体系、建设现代农业、拉
动农村需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认识高度，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遵循“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基本要求，紧
紧围绕全区三农工作大局，以为农服务为宗旨，以密
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为核心，以提升为农服务综合能力
为根本，以强化基层社和创新社企治理机制为重点，
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和市场化的方向，因地制宜
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着力构建联合社机关主导
的行业指导体系和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和运
行机制，加快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适应
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适应现代特色农业产业需要的
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为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与农民
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
效、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完整、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的
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建好一批
为民服务的村级经营实体店，巩固提升好社有企业，
培育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合作社
，探索建立一套好的机制，建设一支开拓创新、善于
担当的好团队，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抓
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为决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5.00 3.00

所设绩效目标中缺少具体产出和效果的体现，表述较为简单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8.00 6.00

4.请斟酌考虑绩效指标可考核量化的可能性；5.请斟酌考虑所设指标是否有考核本项目的意义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5.00 5.00
简述

建立了绩效管理制度，制度健全。为建立科学合理的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
率，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11〕285号）、《关于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
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规划（2012-2015年）》（财预〔2012〕
396号）以及《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
办法》（玉政办发[2010]65号）、《玉溪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玉政办发[2012]23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 10.00

(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9.00 6.00

标准单价依据不充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红塔区供销社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单位组织机构
为主任、书记、副主任共4名领导班子，下设办公室、
人事股、财会股、经济发展股、业务指导股。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4.00
简述

红塔区供销社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1.00 1.00
简述

严格把控资金费用的开支。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4.00
简述

为了进一步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确保
各项资产的安全有效使用、资金的安全运行，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本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的合法合规
，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制定了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务会计
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单位内控机制。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4.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单位财务制度健全。本部门已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并
严格遵照制度开展工作，组建了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已形成由内控领导小组领导，财会股牵头，办公室、
人事股、业务科室的协助配合的内部控制工作协调机
制。每年按照区级财政要求上报内部控制报告。在日
常开展工作中均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包括收
支业务的分权、岗位职责的划分、领导审批制度等方
面。

本表得分 97.00 82.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97.00 82.00


